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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化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演进路径分析

陈 静 漪,宗 晓 华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8;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 南京210097)

摘 要:我国义务教育城乡分立的供给机制导致义务教育城乡非均衡发展态势难以逆转。近30年来,

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虽然历经从“乡村自给”到“公共财政保障”的转变,但是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并未实质性

的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学龄儿童依然受到不平等的教育待遇,城乡之间学生、教师、教育资源流动还存在大量

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作为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的构建已刻不容缓。农村义务

教育供给机制改革必须从城乡分立机制设计向城乡统筹的制度设计过渡,从经费供给单向度改革向全方位

综合改革过渡,建立城乡学校之间联动发展机制,改变城乡义务教育空间组织形态,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与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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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战略,并提出“到2020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

立”。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义务教育作为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在城乡一体

化进程中应率先实现一体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建
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

(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
然而,我国义务教育供给机制设计一直因循城乡分立的体制框架,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既

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自然特征,又具有城乡二元制度的人为特性,其主要表现是城乡义务教育供给

水平、供给质量和供给标准上的差距。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差距,重点在于农村义务教育。近

30年,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供给责任由乡村上移至县,再由县过渡到多级政府共同负担,最终在体

制和机制上实现义务教育公共产品内在属性的外化过程,走出了一条从乡村自给向公共财政保障

转变的漫长制度变迁之路。然而,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2006年以来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的改革是一次“增量改革”,而且是一次主要关注经费供给机制的单向度改革,没有突破义

务教育城乡分立供给机制的体制框架,义务教育的城乡非均衡发展态势并未逆转[1]。因此,如何落

实《纲要》提出的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促使义务教育供给机制从城乡分立向城乡

一体化过渡,将是下一个阶段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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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分立下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建立了城乡有别的基础教育供给机制。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经历了1986-2001年的“乡村自给”,2001-
2005年的“以县为主”以及2006年至今的“各级政府共同负担”三个阶段,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

实现了从“乡村自给”到“公共财政保障”的历史转变。然而,二十多年来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机制

改革都是在一种城乡分立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是一种独立于城市之外偏向经费供给的单向度制

度调整。
(一)1986-2001年“乡村自给”的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

1986年至2001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责任在乡村,经费来源匮乏,而且很不稳定,造成

农村义务教育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转[2]。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乡镇经济凋敝,城乡差距迅速扩大,
农村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缺失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为了稳定农村社会,统筹城乡发展,国
家相继推行多项惠农政策,其中效果较为显著的是“税费改革”。然而,此项改革在减轻农民的经济

负担的同时,也使乡镇财政失去税基,从而丧失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能力。作为适应社会

整体改革的一种关联调整,中央政府又重新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机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实施近

20年的乡村自给体制,将义务教育的供给主体上移到县级政府。制度改革一般都具有很强的路径

依赖,这次改革也不例外。虽然农村义务教育的负担主体上移到县,但是依旧延续“由地方政府负

责、分级管理”的基本体制框架,中央政府和地方高层政府(省级)并没有实质性介入[3]。
(二)2001-2005年“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

2001年至2005年间,实施“以县为主”体制以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基础并未出现实质

性的转变,尤其是对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构成的农业县,而农业县占我国两千多个县将近四分之三

的比例,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对很多县级财政依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4]。“以县为主”的改革只是一

个过渡性质的体制调整,尤其是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负担方面没有长期规划,应景性质较为明显。
从主要发达国家来看,义务教育的提供责任主要在地方政府,但教育财政负担的重心却不在此。以

美国和日本的义务教育财政分担结构为例,2008年美国的义务教育财政经费中,由地方政府负担

43.7%,由州政府(相当于我国的省级政府)负担48.3%,由联邦政府负担8%;2008年的日本义务

教育财政经费中,由中央政府负担12.3%,由都道府县政府负担55.2%,由地方政府负担32.47%。
然而,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县级政府负担义务教育财政经费的70%以上。但是,义务教育属于公共

产品,经费的短缺造成质量下降和学生流失,在政府统计数据上也难以反映。“以县为主”之后,虽
然拖欠教师工资的事件有效减少,但由于农村学校教育枯燥、质量低下、学杂费负担沉重以及进城

务工等机会成本的上升,中小学学生辍学率达历史高位。根据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的一

项调研显示,2001年前后,农村初中辍学率居高不下,有的乡镇中学辍学率高达70%以上,对东南、
东北、华北、西南六个样本县逐乡镇的调查,有4个县农村初中学生平均辍学率高于20%,最高的

达到54.05%[5]。这与政府统计部门的“普九”数字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2006年至今“各级政府共担”的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

从1986年实施义务教育以来,农村义务教育就从来没有真正免费过,这与全球义务教育通行

的强制和免费主流模式相悖,也与国家支持“三农”发展的战略导向不符。于是,在2005年的年终,
中央召开会议商讨取消农村义务教育的学杂费方案。但是,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县级财力薄弱问

题成为免费政策实施的最大障碍。为了保证免费政策的实施,中央政府突破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采用专项补助的传统,设计了相对复杂的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分担机制,并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

段,建立起各级财政向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稳定制度。这次改革彻底结束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不免

费”的历史,真正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从乡村自给向公共财政保障的转型。农村义务教育保障



机制(以下简称“新机制”)的建立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一,确认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地

位,减轻农村居民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济负担,巩固了“普九”成果;第二,改变了农村义务教育始终与

农民经济收入和县级实力捆绑在一起的命运,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增长和教育质量提高提供

了条件支持;第三,“明确各级政府责任,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投入”的政策设计,强化了高层政府的

财政责任,为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制度可能。同时,由于我国

的财政收入不断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集中,中央和省级政府在财政投入方面的制度性介入,使得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经费供给有了制度保障。

二、“新机制”后的农村义务教育与城乡差距

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的“各级政府共担”的经费保障新机制,仍然沿袭了城乡分立的设计

思路。尽管“新机制”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快速增长,但是城乡义务教育的差距并未有效缩小,在生

均教育经费方面的差距甚至有扩大倾向。除此之外,“新机制”的内容主要指向农村义务教育的经

费供给,缺少相关的配套措施,难以提升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水平。在这种治理框架下,城乡义务

教育学龄儿童依然受到不平等的教育待遇,城乡之间学生、教师、教育资源流动还存在大量的体制

和制度性障碍。
(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快速增长,但缺乏稳定性

“新机制”以来,政府、学界和社会都对“各级政府共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寄予了厚

望。从实施成效来看,“新机制”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稳步、快速增长。本文整理了1994至2009年

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数据,根据CPI指数对当年价格进行折算,统一转换为2000年可比价格。从

中可以发现:

1.“新机制”后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增长速度加快

与“新机制”实施前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增长速度相比,2006年“新机制”后农村义务教育生

均经费增长速度加快(详见图1)。

图1 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增长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均为

可比价格,以2000年为基年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折算。

2001年之前,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

增长率相对缓慢,其中1996-1998
年间还出现了下降。2001年推行“以
县为主”管理体制后,当年农村义务

教育生均经费增长幅度较大,但是接

下来的两年又出现回落。这是因为

县级政府还没有承担起农村义务教

育的完全职责时,乡镇政府已经退出

而造成的,是“乡村自给”到“以县为

主”的 体 制 转 换 问 题。2001 年 至

2005年间生均教育经费的增长率比

之前一个阶段有所提高,但并不明

显。2006年实施“新机制”后,农村义

务教育经费进入快速增长轨道。“新机制”实施前的2005年,农村小学生均经费为1471元,2009
年增长到3213元,四年间增长了1742元,年均增长率为22%。农村初中生均经费2005年为1702
元,到2009年达到了4201元,三年间居然增长了2499元,年均增长率为25%。这个增长率远远

高于我国同期年均11%的经济增长率。这说明,“新机制”有效地促进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稳步、
快速增长。

2.“新机制”后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增长态势不稳定



“新机制”后,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增长态势与2001-2005年间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增长

态势相似,年度间生均经费增长缺乏稳定性。2001年,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改革的当年,农村

小学生均经费增长了22%,农村初中增长了14%。然而,接下来的两年,农村义务教育的生均经费

增长率大幅度下降,2003年小学的生均经费增长率为9.6%,初中仅为5.9%。之后,又出现了回

升。2006-2007年,“新机制”实施后第一年,农村小学生均经费增长了27.3%,实施后第二年增长

率回落到了19.4%。农村初中的生均经费变化相对稳定一些,但2009年的农村初中生均经费增

长率也出现了回落。这种不稳定性既体现了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不稳定,也反映了在

每次改革之初,为保障政策的顺利推行,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力度骤增,使得当年的教育

经费大幅度的增长。然而,由于这种努力热情缺乏持续性和制度保障,所以,稳定的增长势头难以

持续下去。
(二)城乡义务教育在资源和质量方面差距明显

2006年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是在“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区)为主”的责任

划分格局下展开的,没有相关的财政体制和其他宏观体制改革的配套,从而没能触动政府间基本财

力与教育事务责任结构。改革后,像教职工、基建、学校硬件设施(课桌椅、仪器设备等)等教育事务

责任仍主要由县乡政府负担,而县乡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方面既存在财力薄弱的客观问题,
也存在因激励不足而努力程度下降的主观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在现实教育中就表现出城乡义务教

育在资源供给、教育质量等方面差距未能有效缩小,农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难以受到同城平等的教

育待遇,城乡之间学生、教师、教育资源流动还存在大量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城乡间非均衡的发展

状态没能得到应有的改善。
从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方面来看,尽管有“以县为主”改革和“新机制”的实施,但农村与城市之间

的生均教育经费差距仍在扩大。2000年城乡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差距为558元,到2009年扩大为

921元,十年内城乡差距扩大了65%。2000年城乡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差距为858元,到2009年扩

大为1207元,十年内城乡差距扩大了40%。另据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2000年全国县

域内有小学在校生1.12亿人,到2009年则减少到0.83亿人,十年间共减少了2903.91万人,减幅

为25.94%。也就是说,农村生均经费的增加可能不仅是因为总经费的增加,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村

学龄人口的迅速减少。如果考虑学生人数的变化,现实的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速度可能更快。这

说明“新机制”改革并没有有效地消除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表1 城乡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单位:元)

年份
农村初中生均
教育经费支出

城市初中生均
教育经费支出

差距
农村小学生均
教育经费支出

城市小学生均
教育经费支出

差距

2000 884.41 1742.55 858.14 647.01 1205.11 558.10
2001 1006.69 1938.79 932.10 792.12 1473.42 681.29
2002 1130.51 2200.21 1069.70 954.75 1744.88 790.13
2003 1197.78 2409.44 1211.67 1046.91 1961.01 914.10
2004 1415.55 2553.49 1137.94 1262.88 2116.70 853.82
2005 1702.25 2915.91 1213.66 1470.90 2377.63 906.74
2006 2018.27 3203.97 1185.71 1701.64 2628.95 927.31
2007 2573.21 3945.40 1372.20 2166.24 3060.35 894.11
2008 3326.02 4519.06 1193.04 2587.92 3424.17 836.25
2009 4200.78 5407.34 1206.56 3213.00 4133.96 920.96

    注:数据均为可比价格,以2000年为基年进行折算。

从城乡义务教育质量方面来看,由于城乡义务教育在生均经费、师资水平以及相关的教育资源

方面差距缩小缓慢,再加上城乡分立的教育体制和机制,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学业成就差距显著。

2009年“中小学生学业成就调查研究”课题组对全国东、中、西部8省31个区县城乡小学六年级学



生学业成就调查显示,在语文、数学、科学、品德与社会四个学科的测试中城市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

明显高于农村,两者间的差异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其中城市学生的学业成就达到良好和优秀水平

的比例均高于农村学生近3个百分点,基本合格和不合格水平的学生比例则均低于农村,特别是在

不合格水平上城市学生的比例要低于农村近4个百分点[6]。另据对湖南省某县县城和农村初三学

生7个科目的中考成绩进行比较发现,县城学生的整体学业水平要远高于农村学生。县城学生7
门考试科目的平均成绩都接近或超过了70分,而农村学生都没有达到60分,县城学生7科学业合

格率高于农村学生30~40个百分点;农村学生英语合格率只有24.6%;优秀率县城学生达到了

45%左右,而农村学生只有12%左右[7]。同时,课题组在农村初中调研中发现,学校为了提升其中

考成绩的平均水平和中考的升学率,在中考前就动员年级后进生放弃中考。如果全口径地统计农

村学生的学业成就,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可能更大。
(三)“新机制”在机制设计上的城乡分立局限

“新机制”后农村义务教育由乡村自给转向了公共财政保障,但与城市差距的缩小问题仍未得

到有效解决。这可以由“新机制”仍然沿袭城乡分立的设计思路来说明。从制度层面来看,“新机

制”及其后续改革没有突破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以县(区)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与管理体制框

架,仍然是一种城乡分立的机制设计,偏离了社会经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

首先,这种机制设计的支点在于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但并没有明

显地减轻县乡级政府的教育事权,也没能调动城市和县镇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积极性,甚至在

某种程度上使得农村义务教育的基层社会载体虚化[8]。“新机制”推行过程中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

所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特征,以及教育投资所固有的长周期和区域外溢属性,使得农村义务教育在中

央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重要高于其在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重。这次改革中央和省级政府主要

的推行策略就是直接的财政投入,据不完全统计,2006-2011年中央财政在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方面累计投入约3369亿元。然而,当中央和省对县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增加时,由于县

级政府的卸责行为,县域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总量并没有增加[9]。而且,上级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

转移支付对县乡级政府教育支出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介入,使得县乡

政府有了转移责任的空间[10]。

其次,这种设计局限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的单项体制改革,忽视与国家宏观行政与财政等

刚性体制的兼容。我国的城市并非单纯的经济单位,其行政职能也十分明显。目前,省会城市和地

级城市是横亘于省级政府与县(区)级政府之间的行政中枢,跨越城市的中央———省———县镇的经

费垂直拨付和管理链条过长,运行成本非常高。一些省正在进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以减少这种

垂直财政关系的层级,但是多数省份尚未进行实质性的推进,来自地市级政府的阻力较大。在省和

县之间的市级财政不仅增加管理链条,而且造成“市刮县”、“市压县”的格局,使得县乡政府财力与

事务责任更加不对称[11]。根据课题组的调查,中央和省级部门的转移支付资金被截留和挪作他用

的行为仍有发生,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不到位现象突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县

而言,需要配套的资金已远远超越其财政能力。

最后,“新机制”主要是经费供给的单向度改革,当农村义务教育成功地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型

之后,经费改革的边际收益已经递减,接下来重点是师资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升。然而,在城乡分

立的义务教育供给机制设计下,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处于一个游离于城市之外的相对封闭循环的

系统,城市优质教育的辐射以及城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遭遇体制壁垒而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城
市凭借其在教育质量、学校条件、薪酬待遇和发展空间方面的优越地位,不断地“抽取”农村中小学

的骨干教师、管理人员和优秀生源,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在士气上的“衰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宏

观背景下,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任务不是单靠改善经费状况所能够完全解决的。



三、城乡一体化的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改革展望

与一些研究者关于城乡教育差距缩小的观察不同[12],上文的实证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的两

次大的体制改革并没有有效地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这些证据并不是在否定两次改革对农村义

务教育发展巨大的推进作用,而是说明在现有城乡分立框架下的改革思路很难消除义务教育的城

乡二元结构。义务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限制了农村教育的发展,而且给城市教育造成了诸多

压力和矛盾。从更广泛的视角看,义务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和固化了城乡经济和社会方面的

二元结构,对向现代社会转型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为了切实有效地消除义务教育的城乡二元

结构,切实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新时期必须以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思路来重构义务教育供

给机制。
(一)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供给机制的改革新取向

城乡教育分立、分治的发展模式衍生和加剧了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13]。城乡分立的义

务教育供给机制和城乡义务教育供给水平的落差已经造成严重的教育和社会问题。对于农村义务

教育自身而言,一方面,办学条件、教师待遇和教育质量的城乡严重失衡,导致农村学校优秀教师和

生源的外流,一些地区农村教育出现萎缩、衰败之象;另一方面,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农村

青壮年和高素质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由妇女、老人和低文化水平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农村社

会,不足以构建学校教育的良性社区支撑环境。农村学校的社会文化资本和支持系统堪忧。正如

著名教育社会学家科尔曼所言,家长、教师、学校管理人员,以及更大范围的社区共同体,对学校教

育的连续性和儿童学业的成功至关重要[14]。学校一旦脱离有机的社会支持系统,学校教育的质量

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不利于城市教育和城市社会的良性发展。城乡经济和教育落差较大,农

民工随迁子女不断增多,对城市财政、教育和社会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城乡矛盾在义务教育领域

集中激化。据课题组对东部城市如苏州、杭州、宁波等地的调查发现,一些农民工子弟集中的学校,
城市居民抗议和子女转学的现象突出,最后不得不对农民工子女单独建班或建校。另外,由于地方

保护主义带来的中考和高考的户籍限制,随迁农民工子弟不能报考所在城市的普通高中,而只能报

考职业技术类学校,且其中考成绩并不进入城市学校的绩效考核范围。最终造成农民工子女在城

市义务教育毕业阶段被边缘化,使教育分流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分立特征。从长远来看,这种人为设

置的体制障碍易导致城市的贫富悬殊和社会阶层断裂,并可能成为“城市病”的社会根源。正如马

克思指出的那样:“城乡对立正是资本扩张在地域空间上和社会关系上的表现,资本带来的文明面

和对抗性在这里鲜明地体现在:一方面是资本与财富的集中,另一方面是贫困和失业使城市成为罪

恶的渊薮。”[15]因此,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体制,缩小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已经不是农村和

农村教育发展的单向诉求,它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实际需要。
建立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供给制度有利于克服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弊端,同时促进我国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以城乡一体化来指导义务教育供给机制改革,具有四个方面的现实意义:第
一,消除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待遇;第二,打破城乡义务教育二元结构,为新农村建

设和解决“三农”问题奠定人力资本基础;第三,缓解城市义务教育的财政、教育和社会压力,消除为

“求学”而迁移的农民工流动;第四,实现更为公平的城乡教育格局,为城乡社会和谐和未来城市阶

层间流动奠定基础。可以认为,以城乡一体化来指导义务教育供给机制改革,不仅是解决义务教育

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必由之路,更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条件。
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理念下,城乡义务教育供给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建立双向沟

通、良性互动机制,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城乡教育相互支持、相互促进[16]。然

而,义务教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有阶段性的:首先要通过政策干预推动城市反哺农村,城乡义务



教育差距逐渐均等化,消除地域、经济和政治等原因导致的教育不公平;然后才是城乡义务教育发

挥各自优势和特色,相互支持,实现一体化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一种平等的一

体化而非依附的一体化,城乡义务教育的差距缩小、平等均衡是一体化发展的基础。
(二)城乡一体化的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改革思路

以城乡一体化作为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不是对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的否

定,而是对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的继承、深化和拓展,是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时期

的新课题和新使命。然而,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愿景不可能通过“嫁接”在城乡分立的制度

架构上来实现。当前倡导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或者政策文本与现实城乡关系的巨大鸿沟表

明,很多学者和决策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制度性困难,因而也难以触及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深

层次的体制或机制问题。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义务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需要一定的时

间过程和外生制度条件,也需要更加开放的改革思路和更为系统的政策设计。
义务教育的供给机制内嵌于更为宏观的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没有财政和行政管理体制

上的改革,单方面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能够达到的效果十分有限。目前“市管县”财政和行政

体制是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这种体制下,以“县”为行政表征的农村和以“地市”
为行政表征的城市不仅是地域概念,而且存在垂直的行政隶属关系。在这种垂直行政关系下构建

的城乡一体化必然是一种不平等的、依附性一体化,而非平等意义上的真正城乡一体化。因此,宏
观体制上的“省直管县”改革是构建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的制度基础。一方面,“省直管

县”改革可以使“市”、“县”在行政上平级,创造“市”、“县”举办的中小学在行政地位上的对等;另一

方面,“省直管县”改革可以增加省对县的直接支付,减少转移支付的“漏损”,充实县级财力,从而提

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供给水平,为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奠定经济基础。在增加县级财力的基础

上,必须同时加快县乡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重构基层治理结构,逐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在

县乡政府财政支出目标函数中的权重。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农村义务教育必须从单向度的经费供给改革向全方位综合改革过渡。

经费供给改革只作用于缩小城乡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和办学条件差距,而要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结

果公平,切实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则需要对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学校布局、人事制度和办学模

式等进行全方位综合改革。实质上,农村义务教育要实现从生存型到发展型、从乡村化到城镇化的

转型,最重要的是农村义务教育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要实现这种转型,不仅要依靠农村内生的力

量,更要创造条件利用城市的优质、现代教育要素来反哺农村,以城乡联动的机制来造就城乡一体

化的义务教育发展新局面。有两个方面的政策需要优先考虑和实施。
首先,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对农村中小学校的空间组织形态进行科学的规划,要依托城市和

县镇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的城镇化,逐步使农村向中心乡镇集中,郊区向县城和城市集中。当然,
这种城镇化的方式、速度必须因地制宜,充分地尊重实际情况和民众意见。根据成渝、苏南和浙江

等地区推动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学校的布局调整要依托便利的交通和完善的通信设施,要
以标准化学校建设为支持平台,尽量让在农村学校工作的管理者和教师享受到与城市相同的资

源[17]。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在薪酬、职称和职务晋升方面对农村学校给予倾斜,为城乡教育要素相

互交流创造物质和制度条件,提高农村学校“吸附”优质资源的能力。必须注意的是,学校集约化和

网络化空间布局规划并不是为了扩大学校规模效应,减少政府教育财政投入。本世纪初推行的农

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速度太快,学童上学距离过远,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建设和校车配套跟不上,造成

了严重的隐形辍学和多起上学交通事故。因此,在进行布局规划中,必须加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

的投入,加快高标准的寄宿制学校建设,配备一定的教辅人员编制,提供并规范接送学生的校车运

营。因新的布局调整所引起的学生及其家庭的额外负担,如住宿、餐饮、交通费用等,应由上级财政

来补贴,同时增加学校公用经费投入。



其次,在人事制度和办学模式上要打破城乡壁垒,建立城乡教师和校长的互动、城乡学校联动

发展机制。城乡义务教育质量的差距除了经费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教师和管理者素质之

间的差距。农村中小学中教师素质不高,老龄化严重,教育和管理理念难以适应教育发展需要,学
校效能较低,阻碍了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提升。要打破这种局面,必须在内生发展的基础上,引进

现代优质教育要素。其中,通过培训、交流等途径提升原有农村教师素质,同时引进城市优秀师资

和管理者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如果交通便利、学校条件相似,这种人员交流机制的建立将会更

加容易。从制度化的角度来看,在城乡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建立城乡校际合作机制,把城市优质学校

的教师和管理团队引入农村学校,同时置换出农村教师和校长参加专业发展培训和校际交流观摩,
通过“输血”和“造血”来提升和改造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的整体素质[18]。城乡教师和校

长的互动机制实施中的难点是教育要素输入和流动的成本,包括交通条件、配套设施和相关的经费

等,这需要在集约化和网络化的学校布局规划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教育要素输入和流动障碍,同时对

积极参与城乡校际合作和流动的人员在工作考核、职称晋升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激励,以提升城乡教

师和校长互动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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